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大街22号主楼三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6

16

164,844,013

164,844,013

53.3885

53.38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高明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振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843,623

比例（%）

99.9997

反对

票数

195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195

比例（%）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843,623

比例（%）

99.9997

反对

票数

195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195

比例（%）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843,623

比例（%）

99.9997

反对

票数

195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195

比例（%）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843,623

比例（%）

99.9997

反对

票数

195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195

比例（%）

0.0002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843,623

比例（%）

99.9997

反对

票数

195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195

比例（%）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843,623

比例（%）

99.9997

反对

票数

195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195

比例（%）

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843,818

比例（%）

99.9998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95

比例（%）

0.0002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843,623

比例（%）

99.9997

反对

票数

195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195

比例（%）

0.0002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843,623

比例（%）

99.9997

反对

票数

195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195

比例（%）

0.000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62,708,000

0

2,135,818

52,528

2,083,290

比例（%）

100.0000

0.0000

99.9908

99.6301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95

195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92

0.3699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35,818

2,135,623

比例（%）

99.9908

99.9817

反对

票数

0

195

比例（%）

0.0000

0.0091

弃权

票数

195

195

比例（%）

0.0092

0.009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会议（包括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即为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3、议案7、8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详见上表“二、议案审议情况之（三）涉及重

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磊、王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287 证券简称：观典防务 公告编号：2023-010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否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8元

每股转增0.4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3/5/29

除权（息）日

2023/5/30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2023/5/3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30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 2023年 5月 15日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01,064,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0,851,
200元，转增40,425,6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41,489,600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3/5/29

除权（息）日

2023/5/30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2023/5/3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30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全部类型的股份（含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红利委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

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

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

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2元。

（3）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QFII取
得公司派发的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7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

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

的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

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7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6）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80元。

（7）公司本次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来源为股票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本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变动表

股本总数

本次变动前

101,064,000

变动数

转增

40,425,600

本次变动后

141,489,600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否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141,489,600股摊薄计算的2022年度每股收益为1.88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有关问题，可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512-62601802-823
特此公告。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88052 证券简称：纳芯微 公告编号：2023-023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布心路3033号水贝壹号A座19层周大生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宗文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
月 23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3年 5月 23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3年 5月 23日下午 15:
00。

7．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7日

8．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3人，代表股份

751,569,7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69.2389%。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3年 5月 17
日，公司总股本为1,095,926,265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10,452,372股，

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份数为1,085,473,893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04,316,09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85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7 人，代表股份 47,253,6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533%。

4．中小投资者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3人，代表股份47,254,
2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33%。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序号

议案1

议案2

议案名称

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类别

整体

中小投
资者

整体

中小投
资者

同意

股份数

751,489,107

47,173,608

751,489,107

47,173,608

比例

99.9893％

99.8294％

99.9893％

99.8294％

反对

股份数

1,700

1,700

1,700

1,700

比例

0.0002％

0.0036％

0.0002％

0.0036％

弃权

股份数

78,900

78,900

78,900

78,900

比例

0.0105％

0.1670％

0.0105％

0.1670％

议案3

议案4

议案5

议案6

议案7

议案8

议案9

议案10

议案11

议案12

议案13

议案14

议案15

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整体

中小投
资者

整体

中小投
资者

整体

中小投
资者

整体

中小投
资者

整体

中小投
资者

整体

中小投
资者

整体

中小投
资者

整体

中小投
资者

整体

中小投
资者

整体

中小投
资者

整体

中小投
资者

整体

中小投
资者

整体

中小投
资者

751,489,107

47,173,608

751,567,607

47,252,108

751,568,007

47,252,508

47,252,108

47,252,108

751,489,107

47,173,608

749,352,197

45,036,698

751,567,607

47,252,108

730,480,775

26,165,276

730,480,775

26,165,276

730,480,775

26,165,276

730,480,775

26,165,276

730,480,775

26,165,276

730,480,775

26,165,276

99.9893％

99.8294％

99.9997％

99.9956％

99.9998％

99.9964％

99.9956％

99.9956％

99.9893％

99.8294％

99.7049％

95.3073％

99.9997％

99.9956％

97.1940％

55.3713％

97.1940％

55.3713％

97.1940％

55.3713％

97.1940％

55.3713％

97.1940％

55.3713％

97.1940％

55.3713％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2,138,610

2,138,610

1,700

1,700

21,088,532

21,088,532

21,088,532

21,088,532

21,088,532

21,088,532

21,088,532

21,088,532

21,088,532

21,088,532

21,088,532

21,088,532

0.0002％

0.0036％

0.0002％

0.0036％

0.0002％

0.0036％

0.0036％

0.0036％

0.0002％

0.0036％

0.2846％

4.5258％

0.0002％

0.0036％

2.8059％

44.6278％

2.8059％

44.6278％

2.8059％

44.6278％

2.8059％

44.6278％

2.8059％

44.6278％

2.8059％

44.6278％

78,900

78,900

400

400

0

0

400

400

78,900

78,900

78,900

78,9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0.0105％

0.1670％

0.0001％

0.0008％

0.0000％

0.0000％

0.0008％

0.0008％

0.0105％

0.1670％

0.0105％

0.1670％

0.0001％

0.0008％

0.0001％

0.0008％

0.0001％

0.0008％

0.0001％

0.0008％

0.0001％

0.0008％

0.0001％

0.0008％

0.0001％

0.0008％

本次会议共审议15项议案，其中第9项、第12项、第13项、第1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审议第6项议案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廖敏、杨小昆

（三）结论性意见：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3-021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3日下午14:30
（2）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9:15

一9:25，9:30一11:30，13:00一15:00；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9:15一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6日
3、会议地点：吉林省辽源市西宁大路5729号，公司会议室。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许明哲先生由于公务原因不能出席和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经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兼总裁刘树茂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7、会议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3年4月25日召开，审议通
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
求。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892,365,45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13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800,000,2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53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92,365,2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01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92,365,4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0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人，代表股份92,365,2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018％。
3、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通过现场参加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通过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的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2,308,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6％；反对57,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308,1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80％；反对 57,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2,308,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6％；反对57,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308,1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80％；反对 57,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2,308,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6％；反对57,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308,1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80％；反对 57,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2,308,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6％；反对57,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308,1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80％；反对 57,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2,308,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6％；反对57,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308,1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80％；反对 57,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0,778,7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016％；反对 11,586,72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9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778,7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4556％；反对11,586,729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4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2,308,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6％；反对57,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2,308,1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80％；反对 57,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长春）律师事务所黄珊律师、钟颖律师通过现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该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7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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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102版）
第三步：确定可比公司相对于股票市场风险系数 β（Levered Beta）。选取 Wind 资讯公

司公布的 β 计算器计算的 β 值。（指数选取沪深 300 指数）。经计算，可比上市公司剔除资

本结构因素的 β(Unlevered β)平均值为 0.7384。
第四步：确定目标资本结构比率采用可比公司的资本结构，计算过程如下：

D/(E+D)=4.12%
E/(E+D)=95.88%
第五步：估算被评估企业在上述确定的资本结构比率下的 Levered Betaβ= 0.7384 ×[1+

(1-25%)×4.12%/ 95.88%]=0.7622
第六步：估算公司特有风险收益率 Rs
综合商誉资产组所在企业的规模风险报酬率和个别风险报酬率，确定公司特有风险调整

系数为 2.5%。

第七步：计算现行股权收益率

Re= Rf + β×ERP + Rs=3.74%+0.7622×7.69%+2.50%=12.10%
2）债权回报率的确定有效的一年期 LPR 是 3.80%，我们采用的债权年期望回报率为

3.80%。

3）税前总资本加权平均回报率的确定 WACCBT=12.10%/(1-25%)×95.88%+3.80%×
4.12%=15.63%

根据上述计算得到总资本加权平均回报率为 15.63%，故我们以 15.63%作为折现率。

（二）各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及账面价值的计算过程及说明

1、红缨时代资产组

（1）红缨时代资产组账面价值的计算过程：

红缨时代资产组包括北京红缨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对应的长期资产的账面价值

465.17万元，应分配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账面价值5,765.79万元，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

值6,230.96万元。

（2）红缨时代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下：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投资收益

营业利润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利润总额

加:利息支出

加: 折旧/摊销

毛现金流

加：利息支出

加：折旧及摊销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2023年

13,377.08

8,361.87

37.49%

24.88

190.94

2,973.88

30.00

1,795.50

1,795.50

0.00

98.82

1,990.20

0.00

104.81

1,900.31

2024年

11,908.02

7,527.41

36.79%

21.24

188.02

2,656.54

30.00

1,484.81

1,484.81

0.00

98.82

1,668.98

0.00

104.81

1,589.62

2025年

10,693.42

6,801.45

36.40%

18.70

185.16

2,394.17

30.00

1,263.94

1,263.94

0.00

98.82

1,439.40

0.00

104.81

1,368.75

2026年

9,653.36

6,160.46

36.18%

16.79

182.17

2,169.51

30.00

1,094.43

1,094.43

0.00

98.82

1,262.44

0.00

104.81

1,199.25

2027年

9,118.99

5,826.66

36.10%

15.38

180.99

2,054.08

30.00

1,011.88

1,011.88

0.00

98.82

1,176.06

0.00

104.81

1,116.69

终值

9,118.99

5,826.66

36.10%

180.99

2,054.08

30.00

1,011.88

1,011.88

0.00

98.82

1,176.06

0.00

104.81

1,116.69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减：资本性支出

营运资金增加（减少）

净现金流

折现年限

折现系数

净现金流量现值

现金流现值和

1,900.31

98.82

1,590.86

210.64

0.50

0.9300

195.88

7,198.00

1,589.62

98.82

-171.03

1,661.84

1.50

0.8043

1,336.54

1,368.75

98.82

-141.03

1,410.96

2.50

0.6955

981.38

1,199.25

98.82

-120.63

1,221.06

3.50

0.6015

734.50

1,116.69

98.82

-61.95

1,079.82

4.50

0.5202

561.74

1,116.69

98.82

1,017.87

3.3283

3,387.95

红缨时代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不低于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7,198.00 万元。

A、营业收入预测说明：

红缨时代为幼儿园提供高质量、标准化的综合解决方案，营业收入主要为商品销售收入

及服务收入。其中，商品销售收入进一步细分为教材及图书收入、纺织品收入、玩教具收入及

其他收入；服务收入进一步分为服务收入、管理费收入（直营园收入）、培训收入。

2019 年以来，伴随学前教育地方政策的逐步落地，小区配套幼儿园、民办非普惠幼儿园

转型民办普惠幼儿园逐渐加速推进。红缨时代合作园所客户的服务和商品采购需求下降显

著。公司预计未来仍将有部分合作幼儿园转型普惠幼儿园，对红缨时代服务及商品采购的需

求进一步降低。同时，仍然存在部分合作幼儿园流失，不再与红缨时代续约合作。公司根据

学前教育政策及市场的发展状况，综合考虑合作幼儿园续约情况及采购需求变化对营业收入

进行预测。

B、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预测说明：

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主要包括人工成本、房租物业费、会务费、商品销售成本、服务成本、

办公费及其他等费用等。人工成本以企业目前的人员数量、工资标准及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计

提比例为基础，随着未来收入的变动，考虑人员数量的相应变化，同时人员工资标准以一定的

幅度进行调整。房租物业费以历史数据为基础考虑一定比例的调整。其他费用以历史年度

成本占收入的比为基础进行综合预测。

C、营运资金增加额预测说明

商誉相关资产组中不包括营运资本，因此预测期第一年营运资本需全额投入。

2、金色摇篮资产组

（1）金色摇篮资产组账面价值的计算过程：

金色摇篮资产组包括：北京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大连金色摇篮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对应的长期资产的账面价值合计2,931.13万元，应分配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账面价值4,
631.00万元，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7,562.13万元。

（2）金色摇篮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下：
项 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投资收益

营业利润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利润总额

2023年

6,105.06

2,750.33

18.42

36.48

1,859.08

-

1,440.75

1,440.75

2024年

5,921.91

2,667.82

17.76

35.55

1,803.31

-

1,397.47

1,397.47

2025年

5,744.25

2,587.79

17.12

34.65

1,749.21

-

1,355.49

1,355.49

2026年

5,571.92

2,510.15

16.50

32.92

1,696.73

-

1,315.62

1,315.62

2027年

5,404.77

2,434.85

15.90

32.10

1,645.83

-

1,276.10

1,276.10

终值

5,404.77

2,434.85

15.90

32.10

1,969.74

-

952.19

952.19

应纳税额调整前所得税费用

研发支出加计扣除

递延所得税

所得税

净利润

加:利息支出

加: 折旧/摊销

毛现金流

加：利息支出

加：折旧及摊销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减：资本性支出

营运资金增加（减少）

净现金流

折现年限

折现系数

净现金流量现值

现金流现值和

360.19

1,080.56

0.00

319.30

1,399.86

-

319.30

1,760.05

227.51

735.24

797.30

0.50

0.9300

741.45

7,675.22

349.37

1,048.10

0.00

319.30

1,367.41

-

319.30

1,716.77

227.51

-24.44

1,513.70

1.50

0.8043

1,217.40

338.87

1,016.62

0.00

319.30

1,335.92

-

319.30

1,674.80

227.51

-23.71

1,470.99

2.50

0.6955

1,023.14

328.90

986.71

0.00

319.30

1,306.02

-

319.30

1,634.92

227.51

-23.21

1,430.62

3.50

0.6015

860.55

319.02

957.07

0.00

227.51

1,184.58

-

227.51

1,503.61

227.51

0.65

1,275.45

4.50

0.5202

663.51

238.05

714.14

0.00

227.51

941.65

-

227.51

1,179.70

227.51

952.19

3.3283

3,169.17

金色摇篮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不低于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7,675.22 万元。

A、营业收入预测说明：

金色摇篮的主要业务为幼儿园服务业务与幼儿园商品销售。幼儿园服务业务主要为幼

儿园提供品牌授权、教学理念和课程体系，根据幼儿园需求对幼儿园进行培训和支持等运营

服务。幼儿园商品销售，主要面向合作的幼儿园客户提供教材、园服、玩教具等商品。

受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影响，民办幼儿园开办积极性不高，新增合作园所客户数量

同比减少，未来金色摇篮新增合作客户拓展将继续面临较大压力。此外，金色摇篮已经提供

深度服务的重点园所客户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伴随相关地区教育主管部门针对普惠幼儿

园的政策办法逐步明晰，该等客户对金色摇篮服务和商品采购需求预计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公司根据学前教育政策及市场的发展状况，综合考虑合作幼儿园客户采购需求变化，对

金色摇篮资产组未来营业收入进行综合预测。

B、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预测说明：

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主要包括人工成本、房租物业费、会务费、商品销售成本、服务成本、

办公费及其他等费用等。人工成本以企业目前的人员数量、工资标准及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计

提比例为基础，随着未来收入的变动，考虑人员数量的相应变化，同时人员工资标准以一定的

幅度进行调整。房租物业费以历史数据为基础考虑一定比例的调整。其他费用以历史年度

成本占收入的比为基础进行综合预测。

C、营运资金增加额预测说明

商誉相关资产组中不包括营运资本，因此预测期第一年营运资本需全额投入。

三、公司本期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

根据“二、商誉的资产组可回收金额及账面价值的计算过程及关键参数的选取依据、相关

政策对其经营情况的具体影响”的测算及分析可知：

（一）红缨时代

红缨时代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不低于7,198.00 万元，大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6,
230.96万元，相关商誉未出现减值迹象，所以公司本期未计提该商誉的减值准备。

（二）金色摇篮

金色摇篮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不低于7,675.22万元，大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7,
562.13万元，相关商誉未出现减值迹象，所以公司本期未计提该商誉的减值准备。

综上所述，公司相关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充分考虑了相关资产组的历史情况与未来发展

预测，相关参数的选取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对商誉减值实施了包括不限于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和评价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了解和评价公司管理层对商誉减值迹象的判断是否合理；

（3）复核公司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及结果，包括不限于：

复核减值测试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划分是否合理；复核减值测试方法和模型是否

恰当；

复核减值测试所依据的基础数据是否准确、所选取的关键参数（包括营业收入、毛利率、

费用率、折现率等）是否恰当，评价所采取的关键假设、所作出的重大估计和判断、所选取的价

值类型是否合理，分析减值测试方法与价值类型是否匹配；

（4）复核商誉减值准备计算的准确性及账务处理的正确性；

（5）将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本年度实际数据与以前年度预测数据进行对比，以评价

管理层对现金流量预测的可靠性及是否可能存在管理层偏向的迹象；

（6）根据减值测试结果，复核和评价长期股权投资及商誉的列报和披露是否准确恰当。

经核查，我们认为，管理层对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以及相关假设、主要参数、预测数据的选

取和运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一一资产减值》和《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一一商誉

减值》的要求，公司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充分、准确。

7、报告期内，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为 1.16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

45.85%。请说明前五名供应商名称、采购商品名称及类型、结算周期及方式、与公司控股股东

及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对比近三年主要供应商情况说明报告期内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是否存在大客户依赖风险。

问题回复：

（1）前5名供应商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供应商

供应商1

供应商2

供应商3

供应商4

供应商5

采购金额

5,937.46

2,584.88

1,238.23

944.25

888.48

采购商品

LED单元

光机

激光光机

LED单元

LED单元

结算周期及方式

月结30天

NET 30天

货到付款

月结30天

月结30天

占当年采购总额的比例

23.48%

10.22%

4.90%

3.73%

3.51%

上述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2）2020-2022年前5名供应商如下：
2020年

供应商4

供应商2

供应商6

供应商8

供应商9

2021年

供应商4

供应商2

供应商7

供应商1

供应商8

2022年

供应商1

供应商2

供应商3

供应商4

供应商5

供应商3及供应商5是本年度新进前五大的供应商。通过对比公司近三年主要供应商情

况，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不完全相同，每个报告期内都有新的供应商进入公司主要供应商，上

年度已有的供应商在本年度的采购额排名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公司不存在大客户依赖风险。

特此公告。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23日


